附录15：被广东省河源市中共法院枉判的26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1、邱汉浓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三个月 含冤离世
邱汉浓，女，一九五八年出生，家住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汶水村。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邱汉浓在家中被东源县公安局伙同船塘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二零一三年九月，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邱汉浓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一日下午六点多钟，邱汉浓在家再次被东源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源县看守所。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上午，邱汉浓（时年61岁）在河源市源城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四年三个月，被勒索罚金三千元，所谓审判长是刘金可。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邱汉浓被迫害致子宫癌，回家后家人因为害怕不让她学法、炼功，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于二零二四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含冤离世，终年66岁。
2、戴观娣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戴观娣，女，河源紫金县蓝塘镇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戴观娣、钟艳英在紫金县上义镇郊田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郊田村主任陈伟明恶告。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紫金县国保大队伙同上义派出所所长邓水平等警察开着三辆警车将戴观娣、钟艳英绑架、抄家，将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紫金县看守所。二零一二年七月，戴观娣被紫金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七年回家。
3、李友滨被非法判刑八年
李友滨，女，时年五十岁左右，河源市东源县骆湖镇人。二零二二年九月，李友滨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东源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东源县看守所，后来她被东源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
4、袁群瑞被非法判刑八年
袁群瑞，女，一九六五年出生，河源市源城区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袁群瑞三次被非法拘留各十五日；一九九九年十月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日，袁群瑞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午一点多，袁群瑞在新丰江电厂门口又被警察绑架。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五日，河源市源城区法院对袁群瑞非法开庭，以袁群瑞携带真相资料为由，将她非法判刑八年。上诉后，河源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崔春柳，审判员曾志科、徐晓曦，书记员伍福明，检察员陈维君。
5、叶红芳被非法判刑七年
叶红芳，女，大学毕业，原河源市电力工业局员工。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叶红芳赴京上访，被遣送回河源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到源城区看守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从看守所被劫持到惠州市精神病院非法关押一个月；二零零零年九月，叶红芳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叶红芳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广东三水妇教所二大队迫害；因制作真相资料，二零零二年叶红芳再次被绑架到广东省法制教育学校（三水洗脑班），被迫害致双眼几近失明；二零零三年七月，她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 
6、邓仕娥两次被被非法判刑共六年三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邓仕娥，女，河源市源城区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四年她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七年八月，凌王正、叶志坚、邓仕娥、肖美莲、肖春燕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刷写了几条真相标语，河源派出七十多名特警实施非法抓捕，并出动军犬和开枪。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二日，邓仕娥被河源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她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邓仕娥在家又被东源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源县看守所。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河源市东源县法院将律师逐出法庭，将邓仕娥非法判刑二年三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艺华，审判员季小芹、钟斌，书记员刘燕娜。上诉后，河源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彭春文，审判员崔春柳、雷志平，书记员伍福明。
7、黄玉英被非法判刑六年
黄玉英，女，河源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三年被河源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九年，黄玉英回娘家惠州市博罗县发放真相资料，被博罗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博罗县看守所，后来她被博罗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8-9、凌王正、叶志坚被非法判刑六年、五年
凌王正、叶志坚，男，河源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八月，凌王正、叶志坚、邓仕娥、肖美莲、肖春燕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刷写了几条真相标语，河源派出七十多名特警实施非法抓捕，并出动军犬和开枪。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二日，凌王正被河源警察绑架，后来凌王正、叶志坚分别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五年。
10、吴红卫被非法判刑五年
吴红卫，男，原河源市源城区组织部干部。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因写真相标语，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吴红卫被河源市源城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源城区看守所。同年九月五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被源城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获悉，吴红卫被非法判刑五年。
11、钟艳英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钟艳英，女，河源紫金县蓝塘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戴观娣、钟艳英在紫金县上义镇郊田村发放真相资料时遭郊田村主任陈伟明恶告。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紫金县国保大队伙同上义派出所所长邓水平等警察开着三辆警车将戴观娣、钟艳英绑架、抄家，将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紫金县看守所。二零一二年七月，钟艳英被紫金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12、肖美莲被非法判刑四年
肖美莲，女，河源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八月，凌王正、叶志坚、邓仕娥、肖美莲、肖春燕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刷写了几条真相标语，河源派出七十多名特警实施非法抓捕，并出动军犬和开枪。后来肖美莲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13-15、黄德娇、罗云香、管彩兰（时年60多岁）被非法判刑三至四年
黄德娇、罗云香、管彩兰，女，时年六、七十岁，均为河源龙川县法轮功学员。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黄德娇、罗云香、管彩兰被龙川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龙川县看守所所。二零一零年，龙川县法院对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后来三位老人被非法判刑三至四年。
16、邱德浓（时年73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邱德浓，女，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生，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人。二零零一年，她被绑架到河源看守所，非法拘禁20天；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女子劳教所迫害；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年，两次被绑架到广东省法制教育学校（三水洗脑班），分别被非法拘禁三个月和五个月；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邱德浓被东源县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东源县看守所，后来她被东源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17、黄伯鸣（时年64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四千元
黄伯鸣，男，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生，大专毕业，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二零零三年，被非法劳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因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黄伯鸣在广东省深圳市被罗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七个月；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他在连平县城给民众发放《纵观天下》真相小册子和《明慧周报》。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黄伯鸣被连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连平县看守所。七月十六日，他被连平县检察院非法批捕，构陷材料被移送到源城区检察院和法院。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黄伯鸣被源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四千元。上诉后，河源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非法维持冤判。
18、张春英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 勒索罚金四千元
张春英，女，一九六五年出生，家住广东省河源市。她二零一六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她分别于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和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三次被警察非法拘禁，各十五天；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下午，张春英在向民众讲述真相时，遭人恶告，被河源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五月七日，她被源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个月、勒索罚金四千元。
19、陈如勇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如勇，男，一九七一年出生，河源市东源上莞镇人。二零二二年十月四日，陈如勇被河源市源城区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他被关进东源看守所转到河源市看守所、再转到紫金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一年，后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20、曾流明被非法判刑三年
曾流明，男，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出生，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原紫金县成人中专学校教师，住紫金县蓝塘镇。他多次遭受严重迫害，先后被非法抄家、绑架、刑拘、开除公职、并被非法劳教三年四个月；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晚，曾流明在租住屋又被紫金县国保警察许少松、陈铁燕伙同蓝塘派出所所长彭富豪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紫金县看守所。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紫金县法院对曾流明进行非法庭审。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龚月恩，审判员傅卓军，陪审员钟志业，书记员罗春霞，公诉人张兆廉。上诉后，河源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非法维持冤判，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21、肖春燕被非法判刑三年
肖春燕，女，河源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八月，凌王正、叶志坚、邓仕娥、肖美莲、肖春燕等五位法轮功学员刷写了几条真相标语，河源派出七十多名特警实施非法抓捕，并出动军犬和开枪。后来肖春燕被河源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22-23、丘任英、丘远香姐妹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二千元
丘任英，女，一九六一年一月出生；丘远香，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出生。姐妹俩居住在梅州兴宁市叶塘镇。二零零八年七月，姐妹俩被叶塘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因到龙川县铁场镇、五华县华城镇等地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丘任英、丘远香姐妹被河源市警察绑架，九月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丘任英（时年60岁）、丘远香被源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二千元。姐妹俩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出狱回家。
24、廖小宁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廖小宁，河源法轮功学员。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廖小宁被河源市源城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源城区看守所。二零二三年十月被河源市源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25、李雪莹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李雪莹，女，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二零一零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6、吴日照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吴日照，男，河源法轮功学员。被河源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二零一零年前后被劫入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